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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国家网信办对知网作

出行政处罚，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并处以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罚

款。 根据通报，知网运营的 14 款

App， 存在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个

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比如，未经同

意收集个人信息、 未明示使用规

则、未提供账号注销功能、销账后

不及时删除用户个人信息等。 这

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网络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还严重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益。

（9月 8日中国青年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最

让人害怕的就是个人信息的“裸

奔”， 既然如此， 从源头上就应

该堵住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针对

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

此前，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随

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 经营者

要依法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履行公示告知义务， 规范个人信

息处理程序， 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

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单独

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

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等。 2021

年 8月， 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了

全面规范， 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

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和诚信原

则，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

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不得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 此外，《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也明确规定，个人信息

处理者要建立个人信息被用于电

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直接关系到百姓

切身利益。 个人信息“非必须不收

集”， 应成为互联时代一条“铁

律”。 明确这一“铁律”， 除了需要

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 侵

害补偿和惩罚机制， 设置监督机构

外， 还应切实履行公民个人信息的

采集、 使用和保密等方面的规定，

如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 对采集

主体设定门槛、 规定必须事先履行

核准和登记程序等。

收集用户信息不能任性而为，

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个人信

息“非必须不采集”的原则，应该成

为一种社会共识， 并深入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一方面，有关部门要依法

严惩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预防作

用；另一方面，企业在开展业务过程

中，也要提升员工法治意识，依法规

范收集、使用、处理个人信息。 让个

人信息“非必须不采集”的原则既为

商家提供行动指南， 也为消费者维

权、 监管部门加强治理提供清晰依

据， 才能从源头筑牢个人信息保护

网，让消费者远离电信诈骗侵扰。

网传安康学院一大四学生贷

款参加培训后在公园自缢。9月 9

日， 西安高新区警方发布警情通

报，确定学生是自缢死亡，排除刑

事案件。（9月 9日华商网）

近年来， 不少大学生受到不

良培训机构的诱导， 落入“培训

贷” 陷阱， 引发了舆论关注， 屡

屡见诸报端。 涉事学生在贷款参

加培训后自杀身亡， 让一些网友

指责是无良机构的“培训贷” 害

了他。 他的死是否与参加“培训

贷” 有关， 不能就此断言， 还需

要进一步调查事情真相。

据了解， 年利率超过 36%为

高利贷， 涉事学生的“校园贷”

算不上是高利贷， 可能并不属于

违规贷款。 而这家培训机构与学

校进行“校企合作”， 也并不属

于无良培训机构。

实际上， 只要“培训贷” 合

法合规， 不涉嫌欺诈， 也无可厚

非， 甚至能够让各方“共赢”。

但问题在于， 涉事学生父母很早

之前就已去世， 家里只剩兄弟两

人， 他家境条件较差， 培训机

构、 银行在为学生办理培训贷款

时， 要能充分考虑其还贷能力。

培训机构、 银行是否尽到了这一

义务？ 工作还没有着落， 又背负

了债务， 又是否成了压垮他的最

后一根稻草？

一些学生本是希望通过参加

培训班提高自身技能， 对未来进行

“投资”， 结果却容易陷入一些无良

培训机构精心设下的陷阱， 让他们

的“社会第一课” 代价惨重。 一方

面， “培训贷” 不能成为“消费陷

阱”， 不能成为坑害大学毕业生的

“黑心贷”， 要遏制“培训贷” 乱

象。 因此需要教育、 金融监管等部

门加强监管力度， 对教育分期贷加

大管控。 同时， 相关部门要能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 对教育分期贷款予

以规范管理， 如要防范培训机构诱

导大学生贷款的乱象。

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困难家庭

的高校毕业生的帮扶力度， 降低他

们的就业成本， 如不能简单用“培

训贷” 等“拆东墙补西墙” 的措施

来转移他们的就业成本， 而要多一

些实打实的就业帮扶措施， 切实解

决他们的就业难题。

大学生参加“培训贷” 后自杀

身亡， 背后真相为何， 还要彻查学

校、 培训机构是否有违规操作的问

题， 要能总结教训， 防范类似悲剧

的一再重演。

如今， 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

多， 而又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

影响， 就业需求增加， 企业招聘减

少，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自然也就更

加凸显。要降低大学生失业率，提高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需要高校、相关

部门、就业市场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有力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 为毕业

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让他们的就

业路少一些坎坷， 能够再平坦些。

“知识介绍” “消费测评”

附加购物链接推销商品或服务、

网页上附带的自动弹窗广告……

这些诱导、 影响消费者的互联网

广告形式将被禁止。 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发布 《北京市互联网广告

企业合规经营指引》 （以下简称

《经营指引》）， 规范北京市互联

网广告活动，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9月 7日北京晚报）

时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各类各式广告可谓“铺天盖地”、

无孔不入。 一些互联网网页上附

带的自动弹窗广告不仅让人不胜

其烦， 想关掉更是困难重重。 有

的弹窗广告上显示三处“关闭”

图标， 点击后可能还会弹出一连

串新的广告网页。 想要关闭有些

弹窗， 网友必须被迫观看几秒广

告后， “关闭” 按钮才会延迟提

供。

此次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北京市互联网广告企业合规经

营指引》 提出了互联网广告

“可识别性” 的要求。 互联网广

告应当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

广告。 通过知识介绍、 体验分

享、 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

或者服务， 并在上述内容中附

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 广

告发布者要显著标明“广告”。

不得以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等

形式， 变相发布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 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不得欺

骗、 误导用户点击、 浏览广告。

弹出广告、 开屏广告要显著标

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不得在搜索政务服务网站、 网

页、 互联网应用程序、 公众号

等的结果中插入竞价排名广告。

未经用户同意、 请求或者用户明

确表示拒绝的， 不得向其交通工

具、 导航设备、 智能家电等发送

互联网广告， 不得在用户发送的

电子邮件或者互联网即时通讯信息

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

《经营指引》 规定， 在针对未

成年人的网站、 网页、 互联网应用

程序、 公众号等互联网媒介上不得

发布医疗、 药品、 保健食品、 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医疗器械、 化

妆品、 酒类、 美容广告， 以及不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

告等九类广告； 不得以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

必须真实、 合法； 不得利用互联网

发布烟草以及电子烟、 处方药、 特

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广告， 切实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 不得贬

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

务， 不得利用自身拥有的媒介或者

其他优势地位， 妨碍、 排斥正当竞

争， 不得实施虚假宣传行为。 收取

服务费用要依法明码标价， 不得实

施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以

维护公平竞争。

《经营指引》 对于网上违法广

告， 平台经营者应进行监测和制

止。 要求不得主动为互联网广告违

法行为提供便利， 发现违法广告

的， 应当采取通知改正、 删除、 屏

蔽、 断开发布链接等措施予以制

止， 并保留相关记录。 要畅通投

诉、 举报受理渠道， 及时有效处理

消费者诉求。

规范互联网广告活动， 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若干个“不得”，

不能只停留在嘴上、 纸上， 必须创

新方法， 狠抓宣传， 在落实上做文

章、 下功夫， 诚如是， 方能见到实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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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告经营不可乱来

大学生因“培训贷”自杀，谁是“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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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有网友发帖称， 安徽合肥

市第 46 中南校区开学以来， 有老师

变相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 记者从校

方获悉， 这名老师的行为已经被纠

正， 学校所在的包河区教育体育局表

示， 会向校方反映相关信息。 （9 月

8日上游新闻）

百家讲：

师德是每一个教师的立身之本，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 第九条明确要求： “不得索要、

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

家长付费的宴请、 旅游、 娱乐休闲等

活动， 不得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 教

辅材料、 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

取私利。” 可见， 不向学生推销教辅

材料是教师不得逾越的一条高压线。

中小学教辅教材可以按照国家及省有

关文件要求，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发布

的 《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公告》， 实行

“一教一辅” 和自愿购买原则， 学校

必须做好无偿代购服务工作。

不管涉事教师是否从推荐学生购

买教辅材料中吃回扣， 他向学生推销

教辅材料的做法都极为不妥。 尽管该

批教辅材料还没有进校园， 学生也未

收到这批教辅材料， 已经代收取的费

用也如数退还已经缴费的家长， 但此

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除。 所

以， “纠正” 不该是此事处理的终

点，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以此案例为

反面教材， 开展深刻的师德师风教育

活动， 让每一位教师明确师德红线、

做人底线和法律红线。 ———李健

事由：

近段时间以来， 偷拍事件接连发

生。 记者调查发现， 偷拍获得的图

片、 视频， 很多被上传到了互联网

上、 社交群里， 供网友浏览引流， 也

有一部分被打包后在偷拍群里、 社交

软件上出售， 被偷拍者的隐私成为他

人赚钱的工具。 （9 月 9 日 《法治日

报》）

百家讲：

未经对方同意进行拍摄属于违法

行为， 即使没有发布到网络上， 也已

经侵犯了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及隐

私权。 若是偷拍他人的敏感、 隐私部

位， 则涉嫌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

甚至 《刑法》。 未经他人同意且不具

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而擅自将偷拍

图片、 视频发到聊天群， 涉嫌侵犯被

偷拍者的肖像权、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权益等。 此外， 发布、 传播偷拍图

片、 视频， 还涉嫌行政违法。

当偷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非法产

业链， 偷拍这一行为就不单只是出于

个人私欲， 其中更有利益的驱动。 从

法律角度看， 对于非法利益链条不同

环节， 法律责任和治理方式并不一

样。 只有多方出击， 多管齐下， 实施

全方位的综合治理， 才可望斩断这一

非法利益链条。

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 严格执

法， 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让偷

拍者切实付出应有的代价。 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平台， 也应依法严格履

行法律规定的主体责任， 在日常巡

查、 受理举报和账户管理方面夯实法

律义务， 有效防范非法利益链条的形

成。 ———张国栋


